
 

 

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《佛山市城市 

总体规划（2012—2020）》的议案 

 

市人大常委会： 

为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共广东省

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提高我省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意见》（粤发

〔2011〕23 号）的精神，进一步提高我市城市化发展水平，市

人民政府组织修编了《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2—2020）》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相关程序，现提请审议。 

 

 

 

佛山市人民政府 

2013年 10月 10日 

 

 
 
 

主动公开 佛府案〔2013〕1号 

佛 山 市 人 民 政 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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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2-2020）》 

修编情况的说明 

 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 

现就《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2-2020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总

规》）修编情况作如下说明： 

一、《总规》修编背景 

2004年 10月，省人民政府同意我市开展佛山市城市总体规

划修编工作（粤府函〔2004〕305号），2005年 1月原省建设厅

原则同意我市编制的《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纲要（2004-2020）》

成果（粤建规函〔2005〕17 号）。该项成果自 2006 年上报省政

府以来，历时多年，期间经历了新一轮佛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
编制、我市中心城区土规审批权调整（由省政府审批调整为国务

院审批）、珠三角城际轨道网和市轨道建设规划编制、我市城市

总体规划审批权调整（由省政府审批调整为国务院审批）等政策

性变动。鉴于 2004 年启动编制的《总规》的编制周期过长，多

次大范围调整变动，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》实施

及我市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影响，

2011年，我市暂缓了 2004年版《总规》的上报审批工作。 

随着新形势的发展，为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

人民政府关于提高我省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意见》（粤发〔2011〕

23 号）的精神，进一步提升我市城市化发展水平，经市政府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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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我市从 2012年 2月开始从纲要阶段重新启动新一轮《总规》

修编工作。 

二、修编工作开展情况 

新一轮《总规》修编工作从 2012年 2月开始，分三个阶段

开展： 

一是前期研究阶段。为更好地做好新一轮《总规》项目的整

体策划工作，对《总规》修编的总体要求、规划编制体系、规划

内容、规划成果及深度要求等方面进行前期研究，2012 年 2 月

开展了《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体系研究》工作，并于 5月完

成《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体系研究》最终成果。 

二是纲要成果编制阶段。2012 年 3 月，新一轮《总规》通

过公开招标方式，最终确定由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佛山

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组成的联合体中标编制。2012 年 4

月开展《总规》纲要成果编制工作，在基础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、

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等工作的基础上，2012 年 8 月，编制完

成《总规》纲要成果（初稿）。其后，征询各区及市直相关部门

意见，并通过专家评审；2013 年 1 月，国家住建部和省住建厅

组织联合审查并批复了《总规》纲要成果，同意在《总规》纲要

成果的基础上开展规划成果编制工作。 

三是规划成果编制阶段。2013 年 4 月下旬，在《总规》纲

要成果的基础上，编制完成《总规》规划成果（征求意见稿）；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的相关要求，从 4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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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始，规划成果（征求意见稿）向社会进行为期 30 天的公示，

通过网站、报纸、电视电台、展板展示等方式广泛征询公众意见；

4 月 26 日，规划成果（征求意见稿）征求各区及市直相关部门

意见；4月 27日，市国土规划局组织对规划成果进行专家评审，

并通过了专家审查；5 月 31 日，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查通过了

《总规》规划成果；7月 19日，《总规》规划成果上报市政府。 

三、新一轮《总规》主要特点 

（一）本次《总规》不是另起炉灶，也不是在原先的基础上

进行简单的数据更新，是基于对 2002 行政区划调整以后佛山市

的发展态势进行深入分析，并根据佛山市的规划管理特点，在对

2004 版《佛山城市总体规划》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充实完善和纠

偏。 

（二）关于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体系。根据已获总体规划批复

的城市的经验，遵循和贯彻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是规划能否获

得批复的重要条件，因此本次《总规》采用“市域城镇体系规划

+中心城区规划”的规划编制体系。一方面提高规划获得批复的

可行性，另一方面基于目前扁平化的管理模式下，给各个区的规

划编制和管理提供了足够的弹性。 

四、新一轮《总规》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规划范围和期限 

1.市域范围：佛山市行政辖区，包括禅城区、南海区、顺德

区、三水区、高明区五个区，总面积为 3797.72平方公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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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中心城区范围：包括禅城区行政辖区、南海区桂城街道和

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（原罗村街道）行政辖区、顺德区乐从镇

行政辖区，总面积为 361.66平方公里。 

3.城市规划区范围：佛山市行政辖区，总面积为 3797.72平

方公里。 

4.规划期限为 2012-2020年，其中近期为 2012-2015年，远

期为 2016-2020年。 

（二）城市性质、发展目标和规模 

1.城市性质 

先进制造业基地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珠三角核心地区辐射

粤西沿海、西江流域的商务、物流中心和交通枢纽。 

2.发展目标 

坚持以人为本、低碳经济、智慧城市的发展理念，实现产业

转型、城市升级和区域、城乡的一体化发展。倡导生态文明、幸

福生活，走文明、宜居、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新型城市

化道路，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、文化软实力、区域影响力和生态

文明水平。将佛山建设成为“先进制造基地、产业服务中心、岭

南文化名城、美丽幸福家园”。 

3.城市规模 

2020年，佛山市域常住人口 910万人，城乡建设用地 1155.69

平方公里；中心城区常住人口 220万人，建设用地 259.82平方

公里，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 218.77 平方公里，城市建设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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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.16平方公里，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98.7平方米。 

（三）区域协调发展 

1.广东省层面 

以制造业为基础，承接广州、深圳综合服务功能和创新型高

端服务功能辐射，加快生产服务业发展，形成以制造业和生产服

务业为主导的地区性中心。加强与粤西湛江、茂名等省域中心城

市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合作，加快传统产业梯度转

移，辐射粤西沿海和西江流域地区。 

2.珠三角层面 

强化广佛同城效应，携领珠三角地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。扩

大与港澳合作领域，加强与广州南沙新区、深圳前海新区、珠海

横琴新区等粤港澳合作平台的合作，积极参与珠江口湾区战略。

增强要素集聚和生产服务功能，加强与中山、江门等珠江口西岸

城市产业协作，促进珠江口西岸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。加快建设

佛山西站，共享广州综合枢纽设施，加强与周边城市铁路、轨道

交通、高快速路的对接，积极融入珠三角一小时经济圈。 

3.广佛肇层面 

重点建设现代服务核心区、空港经济发展区、临港产业发展

区、高铁枢纽产业发展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区 5大产业合作区，加

强与广州、肇庆产业合作，共建世界级现代产业体系。建设区域

生态绿色屏障、打通区域生态廊道、协调边界区域绿地，与广州、

肇庆共保生态格局，维护可持续区域生态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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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广佛层面 

加快中心城区高端服务业的发展，与广州都会区共同构筑广

佛都市圈强核。加强与广州 8条城市轨道、6处交通枢纽的对接，

实现“一小时都市圈”计划。先行发展五沙地区、新客站周边地

区、芳村桂城地区、金沙洲地区、花都空港地区 5个广佛同城边

界协调区，发挥同城示范效应。 

（四）新型城市化战略 

1.战略一：以人为本，民生改善 

加快四项“基础服务”和四项“基本保障”规划建设，大力

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。逐步完善外来人口就业、住房、

医疗、子女教育等关系民生的保障体系；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

障体系，提高城乡医疗卫生服务水平，健全住房保障，加快城市

公共空间的建设与共享，丰富市民公共生活。 

2.战略二：转型提质，城市升级 

区域融合，加快广佛肇一体化建设。城乡统筹，形成城乡一

体化发展新格局。产业转型，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。城市升级，

构筑功能卓越的组团城市。文化强市，提高城市文化软实力。 

3.战略三：环境友好，可持续发展 

生态文明，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。设施高效，打造支撑力

强的智慧城市。 

（五）市域城镇空间结构规划 

佛山市域形成“双环、四轴、三心、五组团、多个重点镇街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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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强中心、多组团”网络型城市空间结构，构筑“1+2+5”城

镇空间格局 

其中包括 1个市级主中心、2个市级副中心、5个区级中心

和其他重点镇（街）。 

1个市级主中心：即中心城区。加快发展总部经济、现代商

贸、金融服务、商务与科技信息、现代物流、文化创意、旅游休

闲等现代服务业，重点打造城市高端服务功能平台，加强历史文

化保护和旧城更新，提升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环境品质。 

2个市级副中心：即大良-容桂副中心和狮山副中心。大良-

容桂副中心重点建设顺德新城，进一步提升区域综合服务功能；

狮山副中心重点建设佛山国家高新区，打造产学研一体的高新技

术产业中心，建设佛山市产业新城。 

5个区级中心：指西南组团、高明组团、大沥组团、西樵组

团、北滘－陈村组团，提升综合服务功能，带动周边镇（街）发

展。 

其他重点镇（街）：包括里水镇、乐平镇、芦苞镇、大塘镇、

南山镇、白坭镇、丹灶镇、杨和镇、明城镇、更合镇、九江镇、

龙江镇、勒流街道、杏坛镇、均安镇 15个镇（街），是城乡统筹

的重要载体，通过整合城乡资源，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共同发展。 

（六）市域产业发展与布局 

1.主导产业 

第一产业重点发展观光型、都市型、外汇型、品牌型和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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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等五大类型农业；第二产业重点发展汽车及零配件、机械装备、

石油化工与精细化工等先进制造业，培育光电、新材料、生物医

药与环保、新能源汽车及配件、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壮

大提升家用电器、金属材料加工与制品、陶瓷建材、纺织服装、

食品饮料、家具等优势传统产业；第三产业重点加快发展金融服

务、现代物流、工业设计、专业市场与会展、总部经济等生产性

服务业及商贸零售、旅游休闲等消费性服务业。 

2.产业布局 

按照产业入园的发展战略，依托产业集聚区和产业园区进行

产业规划布局： 

（1）建设 8 个重点产业集聚区，包括：中心城区产业集聚

区、大良-容桂产业集聚区、荷城-杨和产业集聚区、西南产业集

聚区、狮山-乐平产业集聚区、北滘-陈村产业集聚区、大沥-里

水产业集聚区、南海西部产业集聚区。 

（2）建设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的重点园区。 

农业：重点发展南海国家级现代农业园，南海区、高明区 2

个省级农业园区，以及 6个市级农业园区。 

工业：重点建设佛山国家高新区“一区五园”，包括南海园、

禅城园、顺德园、高明园和三水园。 

服务业：重点建设中德工业服务区（佛山新城现代服务集聚

区）、千灯湖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、绿岛湖都市产业区等 27个服

务业园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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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市域历史文化保护规划 

发掘、保护历史文化资源，重点保护 1个历史城区、2个广

东省历史文化名镇、3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、6 个广东省历史文

化名村、20 个历史文化街区、11 个历史地段、7 处全国重点文

物保护单位、4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、260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、

1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、34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69

项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 

（八）市域综合交通规划 

1.交通枢纽体系 

加快建设佛山西站、三水南站等轨道交通枢纽的建设，发展

佛山机场，积极推进第二机场选址，加强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、

广州南站、广州火车站等区域综合交通枢纽的交通衔接，携手广

州共享共建区域性交通资源。 

2.交通通道建设 

加快建设集铁路、城际轨道、高快速路等多种区域交通设施

为一体的区域交通主通道，与广州、肇庆等周边城市共同构建“两

横两纵一环”区域交通主通道，强化佛山-广州、佛山-肇庆、佛

山-江门、佛山-中山 4大联系通道的建设，加强与粤西、粤北和

粤东的交通联系。 

3.对外交通系统规划 

（1）航空交通 

携手广州白云国际机场，共享共建亚太地区航空枢纽，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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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佛环线城际轨道，通过大运量公交系统加强与广州白云国际机

场的联系。积极发展佛山机场，发展通用航空，开拓航空业务市

场。积极做好第二机场选址工作。 

（2）水运交通 

完善广珠铁路，加强与周边广州南沙港、珠海高栏港等国际

港口的联系。加强港区建设，发展海河联运，着力建设三山港区、

三水港区、九江港区、高明港区、北滘港区、了哥山港区 6大重

点港区。 

（3）轨道交通 

进一步完善“国铁＋城际轨道＋城市轨道＋新型交通”的轨

道运输体系，积极推进贵广（南广）铁路、广佛肇城际轨道、广

佛环线城际轨道等轨道交通线的建设。规划铁路线 7条，城际轨

道线 6条。 

（4）公路交通 

连接区域交通枢纽，共享区域级对外交通设施，与广州共同

构建辐射珠三角及以外地区的高速公路网络。强化各级公路与城

市道路的衔接，构筑一体化综合运输网络。佛山市内规划形成“两

环、三横、四纵”的高速公路网络。 

4.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

佛山市内形成“四横、五纵”的快速路网骨架，构造一体化

和高效畅达的客货运交通系统。市域出行时间不超过 45 分钟，

中心城区与其它组团的出行时间不超过 35 分钟，中心城区内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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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行时间不超过 30分钟。 

5.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规划 

加强佛山地铁与广州地铁轨道线的连接，实现广佛中心城区

半小时可达。打造以“环+放射”为主骨架的佛山城市轨道线网，

至 2020年规划建设城市轨道线路 3条，远景增加至 8条。组织

新型交通主线 16 条，干线走廊采用有轨电车系统，外围采用公

交支线在枢纽节点换乘。 

（九）市域公共设施规划 

规划区域（市）级公共中心 3个，包括中心城区区域级综合

型公共中心、大良-容桂综合型副中心、狮山综合型副中心，主

要承担佛山市域及珠三角部分区域的公共服务职能。规划区级公

共中心 5个，包括西南组团综合型公共中心、高明组团综合型公

共中心、大沥组团商贸工业型公共中心、西樵组团商贸旅游生态

型公共中心、北滘-陈村组团商贸工业型公共中心，主要承担各

组团的公共服务职能。规划镇（街）级公共中心 15 个，承担各

镇（街）的公共服务职能。 

（十）中心城区总体布局 

1.城市空间结构 

城市空间结构为“一环、两轴、四心、多节点”。 

一环：指东平河、佛山水道及两岸构成的环城生态景观环。 

两轴： 城市综合发展主轴线，指连接佛山新城中心、千灯

湖金融服务中心、祖庙商业文化中心，以多种高端服务功能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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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城市综合发展轴线；季华路-魁奇路商务商业发展轴线，是依

托季华路、魁奇路沿线区域形成的、集聚多种功能的城市商务商

业发展轴线。 

四心：包括佛山新城中心、千灯湖金融服务中心、绿岛湖都

市产业中心和祖庙商业文化中心，“三新一老”支撑“强中心”

战略实施。 

多节点：包括三山低碳新城、佛山西站交通枢纽、禅西新兴

产业基地、张槎智慧新城、乐从家具国际服务中心、平洲综合服

务中心、南庄陶瓷商务会展中心、石湾陶瓷酒文化区、鄱阳奇槎

商务区。 

2.功能片区布局规划 

中心城区划分为 21 个功能片区，包括：佛山新城片区（中

德工业服务区）、千灯湖片区、绿岛湖片区、祖庙片区、北园片

区、石石肯-奇槎片区、平洲片区、佛一环东线片区、三山低碳

新城片区、石湾片区、张槎东部片区、张槎智慧新城片区、佛山

西站枢纽片区、光明新城片区、二桥北沿线片区、绿岛湖南部片

区、禅西新兴产业片区、佛一环西线片区、沙良河片区、乐从南

部片区、南部生态休闲片区。 

3.土地使用规划 

2020年，规划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面积 259.82平方公里，城

乡居民点建设用地面积 218.77 平方公里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

217.16平方公里。规划居住用地 36.42平方米/人，公共管理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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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7.69 平方米/人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14.9

平方米/人，绿地与广场用地 13.27平方米/人，其中，公园绿地

12.52平方米/人，达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分级考核三星级标准。 

五、下一步工作计划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市《总

规》需经市人大会委会审议。经审查通过后，由市政府上报省政

府呈国务院审批。 

以上说明和规划成果提交市人大常委会，请予审议。 


